付款申请函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宝能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特委托我司（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吴都路南侧、丰润道西侧、观顺道东侧（B块）3202110070120650000号一宗商业办公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为确定标的物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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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于2018年5月9日已向贵司提交《土地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18-1-0301-F01DYGJ2号]，现提请贵司支付本次估价服务费用135000元整（壹拾叁万伍仟元整）。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